
雲林縣詔安客家文化館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四、申請使用本館場地，

申請人應於活動十

四個工作日前填具

場地使用申請表（如

表一）並檢附證件，

向本處提出申請；經

核准並於三日內繳

納場地維護費（收費

標準如表二）後始得

使用，逾期者視同放

棄。 

前項場地維護費應

繳入縣庫。 

四、申請使用本館場地，

申請人應於活動三

十日前填具場地使

用申請表（如表一）

並檢附證件，向本處

提出申請；經核准並

繳納場地維護費（收

費標準如表二）及保

證金新臺幣三千元

整後，始得使用。 

前項場地維護費應

繳入縣庫；保證金於

場地使用完畢回復

原狀或取消申請

時，無息發還。 

配合實務作業需要，爰縮

短場地使用申請時限，並

刪除繳納及發還保證金

之規定。 

 


